
醴陵市司法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第一部分  司法局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株洲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司法行政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的执行情况；拟订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。
　　（二）指导全市普法、依法治理工作。
　　（三）监督管理全市律师和公证工作；负责全市仲裁机构登记申报工作；管理市公证处。
　　（四）指导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、司法助理员和人民调解、社区矫正、基层法律服务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　　（五）监督管理全市法律援助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司法行政系统执法状况考核评议，行政复议、应诉等工作。
　　（七）指导管理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。
　　（八）负责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、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；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、考核奖励和警务工作。
　　（九）指导市律师协会、基层法律工作者协会及安置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工作。
　　（十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（若含二级机构必须说明）

醴陵市司法局机关是市人民政府主管工作的正科级行政机关，现有9个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人事教育股、计划财务股、宣传教育股、公证律师工作管理股、基层工作管理股、政策法规股（行政审批股）、社区矫正工作股、公证处。下设23个基层司法所，政法专项编制45名。下属市法律援助中心为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编制5名。

第二部分  司法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2016年总收入711.27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06.8万元，其他收入4.47万元，比去年593.8万元增加117.47万元，全年总支出740.59万元，其中公共安全支出682.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48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1.41万元，比去年558.39万元增加182.2万元。
二、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全年总收入711.27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06.8万元，占收入总额的99.37%,其他收入4.47万元，占收入总额的0.63%.

三、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全年总支出740.59万元，其中公共安全支出682.7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92.18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48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6.28%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1.41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1.54%。

四、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全年财政拨款收入706.8万元，比去年财政拨款收入565.17万元增加141.63万元，年初财政拨款结转34.86万元，财政拨款总支出730.5万元，比去年财政拨款支出535.38万元增加195.12万元，年末财政拨款结转11.16万元。

五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
财政拨款总支出730.5万元，其中公共安全支出672.6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48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1.41万元。比去年财政拨款支出535.38万元增加171.42万元。
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

财政拨款总支出730.5万元，其中公共安全支出648.91万元，占总支出91.81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48万元，占总支出6.58%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1.41万元，占总支出1.61%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
全年财政拨款支出730.5万元，比年初预算477.83万元增加252.67万元，主要是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增加17万元，新增社区矫正及公共法律服务两个中心建设支出124.7万元，新增人员及工资福利基数增加支出110.97万元。

六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46.8万元，其中公共安全支出388.9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87.04%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6.4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10.4%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11.4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总额的2.56%。

七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23.43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5.57万元，其中公务招待费12.34万元，接待人次2380左右，接待批次135左右，减少2.66万元，公务一般执法执勤用车有3台，运行维护费11.09万元，减少2.91万元，主要是厉行节约。2016年三公经费与去年决算数基本持平。

八、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
无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3.37万元，比2015 年增加9.12万元，增长17.09%。主要原因是：机关人员增加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2016 年度政府采购货物支出24.61 万元。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2016 年有3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，12月份车改保留2台一般执法执勤车辆。

（四）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。
2016年我局以绩效目标实现为导向，完善单位绩效管理办法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。及时编制并报送预算绩效目标，深入开展绩效跟踪监控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。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改进，预算绩效管理取得新成效。全年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80件，完成率200%，社区矫正中心全年共累计接收2509人，解除矫正1878人，现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631人，无一脱管、漏管，无一重新犯罪。全市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029件，普法宣传共开展各类宣传46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59000余份，展出板报170余块次，社区矫正中心及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，为维护醴陵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保驾护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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